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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  
 
5.  專 責 委 員 會 決 定 展 開 調 查，以 找 出 專 責 委 員 會 委 員、其 助 理 、
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職 員 及 電 訊 盈 科 有 限 公 司 (秘 書 處 僱 用 的 承 辦 商 ， 負 責 將
立 法 會 及 其 屬 下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過 程 錄 音 )的 僱 員 當 中 ， 是 否 有 任 何 人 曾
向 任 何 沒 有 合 法 權 限 獲 取 有 關 資 料 的 人 士 披 露 與 專 責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及
內 部 討 論 的 內 容 有 關 的 資 料 。 經 詳 細 商 議 後 ， 專 責 委 員 會 同意  ⎯⎯  
 

(a) 主席聯同副主席逐一 會見專 責 委 員 會 各 委 員 ，詢問他 們 有 否
以 任 何形式的傳訊 方 法 ， 向 任 何 沒 有 合 法 權 限 獲 取 有 關 資 料
的 人 士 披 露 與 專 責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及 內 部 討 論 的 內 容 有 關 的 資
料 ，並要求他 們簽署聲明， 表明他 們並無 披 露 有 關 資 料 (聲明
的 樣 本 載 於附錄 I I I )。主席和副主席亦互相提 出相同 的問題，
並互相要求簽署聲明；  

 
(b) 專 責 委 員 會 委 員 向 其 屬 下 助 理 提 出相同 的問題。每位助 理 須

簽署一 份 與 委 員 所簽署內 容相若的 聲明。另一做法 是 由 委 員
代表 其 屬 下 所 有 助 理簽署聲明 ( 聲明的 樣 本 載 於附錄 IV 及
V )；及  

 
(c) 立 法 會 秘 書 處副秘 書長向 曾 處 理 專 責 委 員 會 文 件 及／或 出席

專 責 委 員 會閉門會 議 的 秘 書 處 職 員 及 電 訊 盈 科 有 限 公 司 的 僱
員 提 出相同 的問題，並向主席匯報 。  

 
6.  主席和副主席已 於 2004年 5月 14日 及 5月 15日 會見專 責 委 員 會
所 有 委 員 ，並向 他 們 提 出 上 文 第 5(a)段所 載 的問題。 所 有 委 員均已 表
明， 他 們並無 向 任 何 沒 有 合 法 權 限 獲 取 資 料 的 人 士 披 露 與 專 責 委 員 會
的 文 件 及 內 部 討 論 的 內 容 有 關 的 任 何 資 料 ，並簽署有 關 聲明。主席和
副主席亦 已 表明並無 披 露 任 何 有 關 資 料 ，並簽署聲明作實。  
 
7.  根 據 有 關 委 員 助 理 的 聲明， 他 們全部並無 向 任 何 沒 有 合 法 權
限 獲 取 有 關 資 料 的 人 士 披 露 任 何 該 等 資 料 。  
 
8.  副秘 書長共會見了全部 29名相關 人 士 。 他 們全部均聲明並無
向 任 何 沒 有 合 法 權 限 獲 取 有 關 資 料 的 人 士 披 露 該 等 資 料 。副秘 書長亦
作 出如是 聲明。  
 
 
過往未經授權而披露資料的事件  
 
9.  專 責 委 員 會希望指出 ， 在附錄 I及 II 的 報 道見報之前， 曾 有 專
責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及 內 部 討 論 的 部分內 容被過早發 表 。鑒於這些資 料被
發 表 ，主席已 提醒專 責 委 員 會 委 員注意專 責 委 員 會 (2)文 件 第 L3號 所 載
的 專 責 委 員 會 “工作 方式及 程序 ”，並忠告委 員 ，需要避免在 專 責 委 員
會 報告發 表前向 未 獲 授 權 的 人 士 披 露 任 何 有 關 專 責 委 員 會工作 的 資
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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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  
 
10.  專 責 委 員 會 委 員 應恪守專 責 委 員 會 研 訊 程序不僅是 公 平 ， 而
且令人看得到是 公 平 的 原則，尤其 是 對利益或名譽或 會 因這些研 訊 程
序而受到影響的 各 方 。 在 未 經 授 權 的情況下 披 露 資 料 ， 特別是 在今次
的情況下 ，實有違此項原則。 專 責 委 員 會 對 任 何 在 未 經 授 權 的情況下
披 露 資 料 的 行 為 負 上全責 ，並會竭盡所 能防止 此類披 露再次 發生。主
席謹代表 專 責 委 員 會 向 立 法 會 及 所 有 可 能受到影響的 人 士 致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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